
附件 3

《钢铁烧结、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 28662-2012）修改单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

说明

一、修改背景

国家钢铁工业系列排放标准已实施近八年，2017～2018 年，

生态环境部组织对钢铁工业系列排放标准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，

结果表明钢铁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削减，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

情况较好，推动了钢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。

自 GB 28662-2012 实施以来，烧结机机头普遍配备了脱硫设

施，除尘普遍采用了袋式覆膜滤料、折叠滤筒等技术。特别是

2019 年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

超低排放的意见》（环大气〔2019〕35 号）以后，各地区都相继

制定了超低排放实施方案，进一步推动了烧结和球团焙烧烟气治

理新技术研发和应用。目前行业污染物排放情况与标准制定时发

生了显著变化，且 GB 28662-2012 中未规定基准含氧量，不利于

企业间公平；特别排放限值与一般地区排放限值之间差别不大，

没有体现重点地区更为严格的污染控制要求，不利于依法监管，

迫切需要解决。

二、行业概况

（一）钢铁行业基本情况



2019 年我国粗钢产量近 10亿吨，排名前 10位的省份分别为

河北、江苏、辽宁、山东、山西、湖北、河南、广东、安徽、四

川，其中排名第一位的河北粗钢产量为 2.4 亿吨，占全国总量的

24%。2012 年以来全国粗钢产量呈快速增长趋势，2019年粗钢产

量相比 2012年增加 39%，其中，位于重点区域的山西、江苏、安

徽、陕西等省超过 50%。

2012 年国家钢铁工业系列排放标准发布，对污染物减排起

到了积极作用，尤其是颗粒物和二氧化硫（SO2），自 2012 年以

来排放强度呈明显下降趋势。2019 年中国钢铁协会重点统计钢

铁企业吨钢颗粒物、SO2排放量，相比 2012 年分别下降了 56%、

70%。

虽然我国钢铁行业近年来吨钢颗粒物、SO2排放强度大幅下

降，但由于粗钢产量的增加，整体排放量依然很大。据统计，2018

年全国钢铁行业颗粒物、SO2、氮氧化物（NOx）排放量分别约 163.6

万吨、68.3 万吨、92.9 万吨。此外，由于钢铁企业无需实施脱

硝就可实现 NOx达标排放，近年来 NOx排放强度变化不大，但随

着钢产量的增加，NOx排放总量呈增长趋势，自 2018 年钢铁企业

启动烧结烟气脱硝治理工作，NOx排放量才逐步得到控制。初步

估算，2019 年全国钢铁企业 NOx排放量约 84.7 万吨，相比 2012

年增加约 18%。因此，目前钢铁行业对环境空气质量仍然具有较

大的影响。

（二）烧结球团生产及污染治理情况

烧结和球团工序是钢铁工业颗粒物、SO2、NOx以及二噁英等

污染物最大的排放源。烧结机机头烟气、球团焙烧烟气污染物在



全厂排放总量占比略有不同，颗粒物、SO2、NOx占比范围分别在

22%～48%、42%～86%、48%～86%。

目前我国现有烧结机约 900 台，以 130 m2以上的规模为主，

约占 72%；300 m2及以上烧结机产能占比达 25%；90 m2及以下烧

结机已基本被淘汰。烧结矿生产能力排在国内前五位的省份依次

是河北省、江苏省、山东省、辽宁省和山西省。我国球团生产设

施绝大多数为竖炉球团装备，其中一半以上为 10 m
2
及以下竖炉，

链篦机回转窑和带式焙烧机数量较少。球团矿生产能力排在前五

位的省份依次是河北省、山东省、辽宁省、江苏省和山西省。

烧结生产主要采用的是带式烧结机。烧结生产主要是将细粒

的含铁原料、熔剂、固体燃料按比例进行配料，加水混合制粒后，

平铺到烧结机台车上，点火抽风烧结，烧成的烧结矿经机尾卸下

后，再进行破碎、筛分、冷却，冷却后的烧结矿经过整粒，最后

成品输出。球团生产方法主要有竖炉、带式焙烧机、链篦机回转

窑三大类。球团生产主要是把经过干燥的铁精矿等原料与适量的

膨润土均匀混合，通过造球机造出生球，然后进行筛分，将不符

合粒度要求的生球经过破碎，重新返回配料，符合要求的生球进

行干燥、预热、焙烧，烧成后进入冷却机冷却，经筛分后成品输

出。

烧结和球团工序产污环节主要包括：物料混合、破碎、冷却、

筛分、转运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尘废气，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

（粉尘）；焙烧过程产生的烟气，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（烟尘）、

SO2、NOx、氟化物、重金属和二噁英。

在污染治理方面，焙烧烟气主要采用除尘（静电除尘器）+



湿法或半干法脱硫工艺净化处理，其中，湿法脱硫（石灰石/石

灰-石膏法、氨法、氧化镁法、双碱法等）约占 80%，半干法脱

硫（循环流化床法、旋转喷雾法等）约占 15%。其他含尘废气主

要采用袋式除尘器、电袋复合除尘器净化处理。

三、关于修改内容的说明

（一）焙烧烟气基准含氧量

1．修改必要性

烧结机投运之初，焙烧烟气含氧量通常在 14%～16%之间，

随着设备老化，漏风率增加，部分烧结机焙烧烟气含氧量会增加

到 17%～18%。GB 28662-2012 未规定烧结和球团焙烧烟气基准含

氧量，造成不同焙烧烟气污染物控制水平难以评定，部分企业甚

至通过掺风等方式稀释排放，烟气含氧量可达到 19%甚至更高，

与含氧量 16%的烧结焙烧烟气相比，同样的实测大气污染物浓度

如进行折氧换算，实际排放水平可相差 2.5 倍。为预防钢铁企业

的这种行为，维护企业间公平，须补充烧结和球团焙烧烟气中基

准含氧量要求。

2019 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《关于推进实施钢铁

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》（环大气〔2019〕35 号），对烧结和球

团设备焙烧烟气基准含氧量进行了明确，河北、山东等省钢铁行

业地方排放标准也有相应规定。

2．修改依据

（1）编制组调研情况

编制组收集并分析了 2019～2020 年部分烧结和球团企业焙

烧烟气含氧量在线监测数据。球团链篦机回转窑和带式焙烧机为



较先进的球团生产工艺，与球团竖炉和烧结机生产工艺不同，需

要将余热回收进行原料预热等，因此，编制组将球团链篦机回转

窑和带式焙烧机焙烧烟气的含氧量进行单独分析。结果显示，61%

的烧结和球团竖炉焙烧烟气含氧量集中在 14%～16%之间，65%的

球团链篦机回转窑和带式焙烧机焙烧烟气的含氧量集中在17%～

19%之间。

（2）其他相关研究结果

GB 28662-2012 评估报告中对 2017 年全国 190 家烧结和球

团企业焙烧烟气含氧量在线监测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，结果显示

不同烧结机和球团焙烧设施含氧量差异较大，在 14%～20%之间。

生态环境部在编制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方案时，调取了2017～

2018 年全国 121条各类球团生产线烟气在线监测数据进行分析，

其中，球团竖炉烟气含氧量主要集中在 15%～18%之间，平均为

16.5%；链篦机回转窑烟气含氧量主要集中在 16%～19%之间，平

均为 17.7%；带式球团焙烧机烟气含氧量主要集中在 17%～20%

之间，平均为 18.5%。

3．修改内容

综合考虑国内烧结和球团工艺设施的烟气含氧量差异，参考

国内相关标准控制要求，确定烧结机和球团竖炉焙烧干烟气基准

含氧量为 16%，球团链篦机回转窑和带式球团焙烧机焙烧干烟气

基准含氧量为 18%。

（二）特别排放限值

1．修改必要性

GB 28662-2012 规定的烧结和球团焙烧设备新建企业和特别



排放限值之间差别不大，新建企业排放限值颗粒物为 50 mg/m
3
、

SO2为200 mg/m
3
、NOx为300 mg/m

3
；特别排放限值颗粒物为40 mg/m

3
、

SO2为 180 mg/m3、NOx为 300 mg/m3，没有体现重点区域更为严格

的污染控制要求。

目前烧结和球团焙烧烟气高效除尘、脱硫技术已成熟，活性

炭脱硫脱硝工艺关键技术设备已实现了国产化。随着钢铁行业超

低排放改造的推进，选择性催化还原法（SCR）等一批烧结烟气

脱硝技术得到了成功应用。随着控制技术不断提升，污染物排放

能够实现更低的排放控制水平，现行标准特别排放限值已不能满

足当前大气环境管理需求。

2．修改依据

（1）行业排放状况

修改单编制组收集并分析了 2019～2020 年部分烧结和球团

企业焙烧烟气的监督性监测和在线监测数据，颗粒物、SO2和 NOx

在不同数据区段的分布见表 1。

表 1 颗粒物、SO2和 NOx浓度在不同数据区段的分布

颗 粒 物 SO2 NOx

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
监督性

数据

在线

数据

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
监督性

数据

在线

数据

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
监督性

数据

在线

数据

≤40 96% 98% ≤180 100% 98% ≤300 100% 87%

≤30 89% 97% ≤100 91% 90% ≤150 69% 63%

≤20 76% 90% ≤50 72% 69% ≤100 59% 58%

≤10 54% 70% ≤35 61% 65% ≤50 44% 34%

（2）污染治理技术路线

1）治理技术



目前较为成熟的烧结和球团焙烧烟气治理技术主要有湿法

脱硫+湿式电除尘+SCR 脱硝技术、电除尘+半干法脱硫除尘+SCR

脱硝技术、电除尘+二级活性炭协同治理技术、电除尘+活性炭逆

流脱硫脱硝技术等。上述技术路线在我国均有成功应用案例，颗

粒物、SO2和 NOx的排放水平均可分别控制在 20 mg/m
3
、50 mg/m

3

和 100 mg/m
3
以下。

2）源头、过程控制

钢铁企业可采取措施，从源头减少烧结和球团焙烧烟气污染

物产生量，如选用低硫矿和低硫煤，采用烧结焙烧烟气循环技术、

烧结机密封技术及低温烧结技术等。

a. 烧结焙烧烟气循环技术

烧结焙烧烟气循环技术是指选取一部分烧结焙烧烟气，将其

引入烧结过程再次使用的技术。根据选取烧结焙烧烟气的位置不

同，主要分为“内循环”和“外循环”两种工艺。该技术可降低

外排烟气量 20%～50%，减少污染物排放量。

b. 加强烧结机漏风系统治理，降低漏风率

目前国内烧结机的漏风率在 50%左右，发达国家的钢铁企业

可以控制在 30%以下。烧结漏风除了料层的透气性外，主要是由

设备及烟道缝隙造成的。烧结企业可通过强化烧结机机头机尾密

封板、风路系统、滑道、栏板、台车体等密封改造，降低烧结机

漏风率。

c. 低温烧结技术

低温烧结技术是控制烧结最高温度不超过 1300℃，通常在

1250～1280℃之间，通过采取一系列工艺措施（细化原料粒度和



组成、低水低碳厚料层、高碱度等），生成强度好、还原性强的

针状铁酸钙的烧结方法。由于燃料的消耗减少，除尘负荷低，直

接和间接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量。

3．修改内容

依据控制技术，从达标稳定性、达标成本等方面综合考虑，

同时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，将烧结机和球团焙烧设备的颗粒物、

SO2、NOx特别排放限值调整为 20 mg/m
3
、50 mg/m

3
、100 mg/m

3
。

4．与国内外相关标准比较

（1）与国外标准比较

我国钢铁生产以长流程为主，包含原料、烧结、球团、焦化、

炼铁、转炉炼钢、轧钢等多个工序，其中烧结烟气的污染物排放

量最大且种类最多，是我国钢铁行业 SO2和 NOx等大气污染物的

主要产生源。欧美等发达国家，由于废钢原料基本能够满足钢铁

生产的需要，70%以上的产能均采用以电炉炼钢、轧钢为主的短

流程工艺，不仅污染排放环节减少，而且污染物以颗粒物为主，

基本不存在 SO2和 NOx的排放问题。

我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，占 50%以上，污染排放总量大，对

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较大，应该对钢铁行业加强控制。因此，

修改单特别排放限值与欧美国家标准相比，加严了 SO2、NOx排放

控制要求，详见表 2。

表 2 与国外相关标准对比情况

单位：mg/m3

污染

因子

修改单特

别排放限

值

美国（2006） 德国（2002） 日本（1998）

颗粒物 20 现有
a
：0.4 磅/吨烧结矿约 现有：50 现有：150



64

新建
a
：0.3 磅/吨烧结矿约

48

新建：20 新建：100

SO2 50 - 500 k 值法

NOx 100 - 400 220 ppm（452）
a
以每吨烧结矿排放 2830m

3
废气量进行核算

（2）地方标准情况

河北省 2018 年 10 月发布了《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

标准》（DB 13/2169-2018），规定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新建烧结、

球团生产设施执行该标准，现有企业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该

标准。规定了烧结机、球团焙烧烟气在基准含氧量 16%的条件下，

颗粒物、SO2、NOx排放浓度限值为 10 mg/m3、35 mg/m3、50 mg/m3。

山东省 2019 年 6 月发布了《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 37/990-2019），规定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，新建烧结、球

团生产设施执行该标准，现有企业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该标

准。规定了烧结机、球团焙烧烟气在基准含氧量 16%的条件下，

颗粒物、SO2、NOx排放浓度限值为 10 mg/m3、35 mg/m3、50 mg/m3。

与上述地方标准相比，修改单中的特别排放限值较为宽松。

与台湾相比，有严有松，具体见表 3。

表 3 与国内地方钢铁标准对比

单位：mg/m3（含氧量除外）

污染物

项目

修改单

特别排放限值

河北 DB 13/2169-2018

山东 DB 37/990-2019
中国台湾（2012）

颗粒物 20 10
新建：20

现有：30

SO2 50 35 新建：50 ppm（143）

NOx 100 50 新建：65 ppm（134）

含氧量

烧结机和球团竖炉焙烧干烟

气基准含氧量为 16%，链篦机

回转窑和带式球团焙烧机焙

16% 15%



烧干烟气基准含氧量为 18%

四、环境效益与经济成本分析

修改单实施后，颗粒物、SO2、NOx可分别减排约 2.5 万吨、

10.0 万吨、15.4 万吨，约占钢铁烧结和球团工序排放量的 5%、

15%、12%。投资总费用约 150 亿元，占钢铁行业 2019 年利润总

额的 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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